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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月 30日 星期一

PINGANXUCHANG GUANGGAO

政法一线

本报讯（记者 张汉杰 通讯员 马
旭涛 郑迎莹）为推进“三零”平安创建
活动扎实开展，进一步增强农民工依
法维权意识，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
益，春节前，许昌市司法局针对农民工
返乡高峰实际情况，积极组织法律援
助律师开展“情暖农民工，法援在身

边”公益法律援助宣传活动。
岁末年初是农民工劳动报酬结算

的高峰期，也是各类劳动争议的易发
期。围绕农民工劳动报酬支付、劳动
合同履行、工伤赔偿等问题，许昌市司
法局选取农民工聚集的建筑工地、劳
务市场等地，采取摆放宣传展板、设置

法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
向群众宣传《法律援助法》《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

活 动 现 场 ，法 律 援 助 律 师 对 农
民 工 咨 询 的 劳 动 合 同 签 订 、工 资 拖
欠 、工 伤 赔 付 等 问 题 一 一 进 行 了 耐
心 解 答 ，使 广 大 农 民 工 对 法 律 援 助
知 识 有 了 进 一 步 的 了 解 ，知 晓 如 何
通 过 法 律 方 式 维 护 自 己 的 合 法 权
益 。 此 外 ，许 昌 市 司 法 局 还 组 织 法
律援助律师参与排查化解农民工欠
薪 纠 纷 ，开 通 农 民 工 维 权 法 律 援 助

“ 绿 色 通 道 ”，对 农 民 工 申 请 法 律 援

助 案 件 简 化 办 理 程 序 ，积 极 引 导 有
法 律 需 求 的 农 民 工 主 动 拨 打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咨询，及
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据悉，此次活动开展以来，共发
放各类普法宣传资料、法规政策相关
书籍 800 余册，解答农民工法律咨询
60 余人次，切实将普法宣传、法律服
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群众学会运用法
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增强了
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为农民工依法
获取劳动报酬提供了保障，营造了法
律援助在身边的良好氛围，有力维护
了社会平安稳定。

许昌市司法局

开展公益法律援助宣传活动

春 节 假 期 已
过，不少农村群众又
背起行囊踏上外出
务工之路。为消除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有效预防和减少交
通事故发生，1月28
日，鄢陵县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组织民
警、辅警走进所辖村
庄，开展“文明守法
平安出行”主题宣传
活动，引导群众摒弃
交通陋习，安全文明
驾驶。

张海坡 摄

本报讯（王朝举）有罪必打，有逃必
追。日前，禹州市公安局方山派出所民
警主动作为、精准发力，经过耐心细致的
工作，成功劝投一名外地上网逃犯。

2022 年 11 月 26 日，信阳市浉河区一
工地发生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犯罪嫌
疑人以快递丢失需要理赔为由诈骗他人
钱财。案件发生后，信阳市公安局浉河
区分局民警采取多种侦查手段，经过多
方分析查证，查明陈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在多次抓捕均未果的情况下，将陈某列
为网上追逃人员。

今年以来，禹州市公安局方山派出
所按照上级公安机关的部署，聚焦主责
主业，从严从实落实各项维稳措施。方

山派出所指导员王精武走村入户了解到
陈某在辖区内活动后，立即上报。按照
部署，社区民警薛峰积极主动做陈某的
思想工作，对陈某进行劝投。

薛峰多次电话联系陈某，但陈某一
直拒接。联系不到本人，薛峰就多次到
陈某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向陈某的
亲 属 讲 法 律、讲 政 策 ，阐 明 在 逃 人 员 一
日 不 到 案 公 安 机 关 一 日 不 放 弃 抓 捕 的
决心。此外，薛峰还坚持每天给陈某发
短信，告诉陈某“东躲西藏不是办法，早
日自首才是唯一出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民警锲而不舍
地劝说下，陈某主动到方山派出所投案
自首。目前，陈某已被移交给信阳警方。

民警锲而不舍规劝
逃犯受感化终投案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李雅
王贝贝）行车路上难免遇到各种大小事
故，发生事故后，究竟是“逃”还是“救”？
一念之差，结果大不相同。1 月 29 日，记
者从襄城县人民检察院获悉，由该检察
院提起公诉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于近日
宣判，肇事司机撞人后驾车逃离现场又
折返，“自掏腰包”赔偿被害人家属，依然
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当日 1 时许，王某驾车在襄城县某路
段行驶时，与同向驾驶自行车的任某在
非机动车道内相撞，造成任某受伤，两车
不同程度损坏。后王某驾车逃离至临颍
县境内，又返回事故现场报警，任某经抢
救无效死亡。经襄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认定，王某负该道路交通事故的全
部责任。2022 年 11 月 25 日，襄城县人民
检察院以王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襄城县
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
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
而逃跑的行为。本案中，王某在事故发
生后并未第一时间报警，而是选择驾车
逃离事故发生地。虽在想清楚后返回现
场，但仍认定其具有逃逸情节。”承办此
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
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
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

那么，肇事司机逃逸，保险公司还能
代为赔偿吗？承办此案的检察官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
十六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
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
保险人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该机动车未参
加强制保险或者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强
制保险责任限额，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
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
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本案中，肇事司机
王某积极与被害人家属协商，“自掏腰包”
进行赔偿，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最终，襄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以交
通肇事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
三年。在此，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提醒广
大司机：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后，机动车的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
好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还应当立即抢
救受伤人员，并立即报警。逃逸行为不
仅不能逃避处罚，而且会加重自身在事
故中应承担的责任。

撞人逃离又折返
一念之差酿苦果


